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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和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出、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文件的组织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本文件由山西省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 1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省生态环境规划和技术研究院、山西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山西

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玉芬、刘丹、徐敏敏、张智渊、樊晓燃、贾彩霞、薛梦莹、巩泽、李焕峰、

马秀娟、王玉杰、牛维杰、肖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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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评价体系及评价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辖区内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918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CJJ 60 城市污水处理厂运行、维护及其安全技术规程

HJ 355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 、NH3-N等）运行技术规范

HJ 2038 城镇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镇污水

城镇居民生活污水，机关、学校、医院、商业服务机构及各种公共设施排水，以及允许排入城镇污

水收集系统的其他污水等。

3.2

城镇污水处理厂

对进入城镇污水收集系统的污水进行净化处理的污水处理厂。

3.3

环境绩效评价

对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环境绩效评价的过程。

4 总体原则

4.1 以持续改善水生态与水环境为目标导向，坚持定量和定性相结合，客观、全面评价城镇污水处理

厂环境绩效。

4.2 开展环境绩效评价前应对城镇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参见附录 A。
4.3 应以连续稳定运行状态一个年度的运行数据作为环境绩效评价的依据，从工艺技术、生态环境效

益及运行管理等方面进行评价，评价内容按照附录 B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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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体系

5.1 评价指标组成及分值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包含 2 个层级，其中，一级指标 4 项，二级指标 16 项，具体评价指标组成及

分值见表 1 。

表 1 环境绩效评价指标组成及分值

一级指标 分值 序号 二级指标 分值

工艺技术 34

1 水量调节 4

2 生物处理 6

3 消毒技术 6

4 污泥产生率 4

5 污泥含水率 4

6 固体废物处理 4

7 废气处理 3

8 噪声控制 3

环境效益 44

9 运行负荷率 6

10 出水水质达标率 30

11 再生水利用率 8

节能降碳 12
12 单位污水处理电耗 6

13 降碳措施 6

运行管理 10

14 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监测 4

15 运行管理体系 2

16 环境应急措施实施 4

5.2 评价得分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得分按公式（1）计算：

� = ∑��······················································ （1）

式中：

Q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总分；

qi ——第 i 项二级指标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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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评价结果

评价总分为 100 分，评价结果按表 2 进行分级。

表 2 评价结果分级标准

评价等级 判定条件

A Q ≥ 90

B 80 ≤ Q < 90

C 60 ≤ Q < 80

D Q <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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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城镇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表

城镇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见表A.1。

表 A.1 城镇污水处理厂基本情况表

名 称 地 址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坐 标 经度 纬度 建成时间 年 月

运营单位

服务人口及面积 吨水处理成本 元

处理规模
设计规模 （m3/d）

实际规模 （m3/d）
进水来源

□生活污水 （m3/d）

□其他 （m3/d）

排水去向

□受纳水体名称 ，排放水量 （m3/d）

□再生水利用量 （m3/d）

回用去向：□工业回用 □市政杂用 □生态环境补水 □农田灌溉 □其他

水污染物排放执行标准

设计进水水质（mg/L）

化学需氧量

设计出水水质（mg/L）

化学需氧量

氨氮 氨氮

总磷 总磷

工艺流程简述（包含一级、

二级、三级处理段+再生水利

用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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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表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按照表B.1执行。

表 B.1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内容及评分细则 评价依据及数据选取 得分 备注

工艺技术

水量调节 4

a) 建有调蓄设施，且降雨前及时腾空存水，得 4 分；

b) 建有调蓄设施，降雨前未腾空存水，得 2 分；

c) 未建调蓄设施，得 0 分。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相关设计资料确定。

生化处理 6

对生化处理过程中的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总氮、氨氮

及总磷共计六项指标进行过程评价。单项指标监测值达到阶段处理水质要

求时，得 1分；未达标或未检测不计分。本项满分共计 6分。

阶段处理水质要求取自项目设计资料，单项指标监

测值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 1 年有效数据的日均

值。

消毒技术 6

a) 采用紫外线等生态友好型消毒工艺，得 6分；

b) 采用次氯酸钠、二氧化氯等氯族消毒的，出水余氯值稳定低于 0.5 mg/L，

得 3分。

依据消毒设施现场核查、出水余氯监测记录、消毒

剂消耗与设备运行台账，以及相关设计资料确定。

污泥产生率 4

a) 实际监测年均值与设计值的相对偏差 ≤ 10%，得 4分；

b) 实际监测年均值与设计值的相对偏差 > 10% 且 ≤ 20%，得 2分；

c) 实际监测年均值与设计值的相对偏差 > 20%，得 0分。

*注：相对偏差 = |设计值 - 实际监测年均值| / 设计值 × 100%

污泥产生率=绝干污泥量（吨）/污水处理量（万吨），

设计值取自项目设计资料，实际监测年均值依据全

年污泥产生台账与污水处理量报表核算。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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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内容及评分细则 评价依据及数据选取 得分 备注

工艺技术

污泥含水率 4

a) 污泥含水率≤ 60%，得 4 分；

b) 60% <污泥含水率≤ 80%，得 2分；

c) 污泥含水率> 80%，得 0 分。

根据污泥处置三联单等资料、现场实际情况及相关

设计资料确定。

固体废物处理 4

a) 及时清运污泥，得 1 分；

b) 厂区地面无污泥掉落，得 1 分；

c) 建立污泥转运联单制度，并规范填报转运联单，得 1 分；

d) 落实环评提出的危险废物处理措施，得 1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相关资料确定。

废气处理 3

a) 一级处理段和污泥处理段配置废气治理设施，且每季度监测报告显示

污染物排放浓度达标，得2分；

b) 一级处理段和污泥处理段未配置废气治理设施，或监测报告显示排放

浓度超标，得0分。

根据污水处理厂排污许可年度/季度执行报告及相

关设计资料确定。

噪声控制 3
a) 落实环评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得 2 分；

b) 未落实环评提出的噪声防治措施，得 0 分。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相关设计资料确定。

环境效益 运行负荷率 6

a) 60% ≤运行负荷率≤ 100%，得 6 分；

b) 30% ≤运行负荷率< 60%，得 3 分；

c) 运行负荷率< 30% 或> 100%，得 1 分。

运行负荷率=实际处理水量/设计规模。实际处理水

量采用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 1 年有效数据的日均

值，以出水在线监测数据为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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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内容及评分细则 评价依据及数据选取 得分 备注

环境效益

出水水质达标

率
30

a) 按排污许可证和环保部门环评批复要求进行排放，得 10 分；

b) 出水水质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 3 项污染物指标均达到地表水Ⅲ类

水质指标及以上，计入天数。指标得分=出水水质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指

标及以上天数/评价时段天数× 20，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出水水质采用达到稳定运

行状态后 1 年有效数据的日均值。数据以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在线监测数据为准。

再生水利用率 8

a) 再生水利用率达到或超过省级总体目标要求，得 8 分；

b) 再生水利用率未达到省级总体目标要求，则指标得分=再生水利用率/

相应目标值 × 8，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再生水利用率=再生水利用量/实际处理水量。实际

处理水量数据来源参照指标运行负荷率，再生水利

用量以台账记录为准，利用范围包括工业回用、市

政杂用、生态环境补水、农田灌溉等，数据采用稳

定运行状态后 1 年有效数据的日均值。省级总体

目标要求以山西省人民政府文件确定的区域最新

目标为准。

节能降碳
单位污水处理

电耗
6

a) 实际处理规模≤ 3 万 m3/d，单位污水处理电耗值≤ 0.65 kW·h/m3，得 6

分；每超过该值 0.05 kW·h/m3，扣 1 分，扣完为止；

b) 3 万 m3/d<实际处理规模< 10 万 m3/d，单位污水处理电耗值≤ 0.5

kW·h/m3，得 6 分；每超过该值 0.05 kW·h/m3，扣 1 分，扣完为止；

c) 实际处理规模≥ 10 万 m3/d，单位污水处理电耗值≤ 0.4 kW·h/m3，得 6

分；每超过该值 0.05 kW·h/m3，扣 1 分，扣完为止。

单位污水处理电耗=城镇污水处理厂综合耗电量/

同期污水处理量，城镇污水处理厂综合耗电量数据

和污水处理量数据均采用达到稳定运行状态后 1

年有效数据的日均值。城镇污水处理厂综合耗电量

为评价年度内污水处理厂用于生产运行、办公生活

的总用电量。污水处理量以出水在线监测数据为

准。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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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城镇污水处理厂环境绩效评价表（续）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评分内容及评分细则 评价依据及数据选取 得分 备注

节能降碳 降碳措施 6

a) 采用空气悬浮离心鼓风机、磁悬浮离心鼓风机等低能耗高效率的新型鼓风

机，得 1 分；

b) 采用精确曝气系统或智能曝气系统，得 1 分；

c) 使用污水源热泵等技术，对厂内及周边区域供暖供冷，得 1 分；

d) 利用厂区屋顶、处理设施、开阔构筑物等闲置空间布置光伏发电设施，得 1

分；

e) 泵站变频调控与负载匹配，得 1 分；

f) 采用数字计量精准加药设施，得 1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相关设计资料确定。根

据污水处理厂排污许可年度/季度执行报告

确定。

运行管理

进水五日生化

需氧量监测
4

a) 采用符合规范的监测数据，得 4分；

b) 监测数据缺失或严重不符合规范，得 0 分。

依据现场进水五日生化需氧量监测资料确

定。

运行管理体系 2

按照 CJJ 60、HJ 2038 各项规定，

a) 运行管理制度健全，台账记录完整、真实准确并归档，得 2 分；

b) 运行管理制度基本建立，但台账记录不规范，归档保存不完整，得 1 分；

c) 未建立必要的运行管理制度，或台账记录严重缺失、失实，得 0 分。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及相关资料确定。

环境应急措施

实施
4

a)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且在有效期，得 1 分；

b) 定期组织环境应急演练，得 1 分；

c) 未出现事故，或出现事故并及时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得 2 分；

该指标分值为以上各项得分之和。

调查联网状态下城镇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出

现异常时运营单位是否采取相应应急措施，

以运营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为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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